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
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修订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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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行政规范性文件管理办法》规定，自治区工信厅对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管理办法》进行了修订，并更名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2021年6月10日印发，印发之日起30日后实施。
一、相关背景
2009年9月19日印发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6号)指出“支持小企业创业基地建设，改善创业和发展环境。”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加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2013年4月17日，原自治区经信委制定印发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管理办法》（新经信企业〔2013〕164号）。
2016年6月1日，工业和信息部印发《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工信部企业〔2016〕194号），在过去培育小企业创业基础基础上，提出培育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因当时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发展情况未能完全适应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发展要求，我们继续延用了2013年制定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管理办法》。
近年来，随着我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完善，为适应新的形势发展需要，自治区工信厅于2021年初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和《国家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建设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启动了《管理办法》的修订工作。
二、修订内容
（一）更改名称
一是将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和示范基地统一更改为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
二是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管理办法》更改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
（二）删除“自治区各行业管理办公室”的相关工作
（三）对章节进行调整
一是将6章19条调整为5章25条；
二是将第三章名称改为“认定程序”；
三是将原《管理办法》第四章“管理与扶持”、第五章“监督和检查”合并为第四章“基地管理”。
（四）对部分条款内容进行调整
一是将申报条件进行了调整，申报条件包括基本条件、运营条件和需满足的服务功能（新增），同时申报条件中对基地的固定场所面积不再明确需达到的具体面积；
二是删除原《管理办法》第六条“南疆三地州推荐的创业基地，上述第四条、第五条中入驻企业户数、厂房、场地面积等条件可适当放宽。”在相应条款中进行了细化，同时将南疆三地州改为南疆四地州。
（五）对附件内容进行了调整
一是将原附件1、2、4、5有关内容作相应调整后纳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申请报告》中，同时为申报单位报送申请报告提供了制式模板；
二是删除原附件3《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毕业企业名单》和附件6《自治区小企业创业基地年度运营情况测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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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修订过程
自治区工信厅于2021年初启动修订工作，文件起草完成后，在自治区工信厅门户网站上公布了《关于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认定管理办法>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向各地（州、市）工信局和自治区各类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公开征求意见。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完善，形成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送审稿）》。4月14日，厅产业政策处对《管理办法》进行了公平竞争审查，该《管理办法》不涉及竞争性内容，通过审查。5月17日厅法规处出具了《关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认定管理办法>合法性审核意见》（新工信审〔2021〕4号），明确《管理办法》制定主体和制定程序合法。2021年6月4日，《管理办法》经自治区工信厅党组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四、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共分5章25条。
第一章 总则 共6条，确定了总体要求和原则，明确了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的具体定义和申报范围。
第二章 申报条件 共4条，明确了申报的基本条件、运营条件和相关服务能要求。
第三章 认定程序 共6条，明确了认定程序为材料提供-地、州（市）初审-自治区评审及公示-授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小型微型企业创业创新示范基地”称号。
第四章 基地管理 共6条，明确了查询方式、有效期、各级中小企业管理部门管理内容和要求、基地撤销。
第五章 附则 共3条，明确了《管理办法》解释部门、实施期限。
